核能研究所112年廠商工作證換發作業規定

1、 依據：本所96、6、21核秘字第0960003492號函頒本所「門禁管制要點-各類識別證使用作業規定」及101年4月27日修訂廠商入所流程之規定辦理。

2、 適用對象：

與本所訂定採購、維修或簽訂合約6個月以上之廠商（每廠商限定5員）。

3、 申請程序：

（1） 由本所合約執行單位或工作督導單位，逕上表單管理系統廠商工作證申請辦理，並需上傳附件(照片、身分證件影本、廠商保證書乙份)，送審核准後由本室製發廠商工作證。

（2） 廠商保證書五人一份簽名，並蓋公司負責人及公司章。
（3） 廠商因特殊原因需申請超過5員者，請另行簽奉核准後辦理。
（4） 111年已申請，112年合約繼續執行者，請上表單管理系統廠商工作證申請辦理，不需上傳附件，送審核准後即可辦理。

4、 使用方式：

（1） 廠商工作證經本所核發後交會客室保管，進出本所請至會客室依廠商入所流程拿證後至大門刷卡入所，離所時大門刷卡後至會客室將廠商工作證交還會客室保管。

（2） 入所之廠商不得將廠商工作證私自交予他人使用，經查獲依本所規定沒收，並不得再申請使用。

5、 廠商進入所區僅止於工作場所，不得進入本所其他區域，尤其不得經南、北管制哨進入中科院，並恪遵本所門禁管制規定。

6、 工作證有效期間：

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24時止。

7、 換發作業時間：

（1） 111年廠商工作證使用至111年12月31日24時止，新證自112年01月01日零時起使用。

（2） 換發作業自111年12月1日起開始申辦，完成後即行交本所會客室並知會廠商。
8、 其他規定事項：

（1） 各單位提出廠商工作證申請時，請負審查之責，應依規定或確有需要方申請，切勿浮濫協助申請之情形。

（2） 廠商工作證申領時不再申辦入所車輛通行證，廠商車輛如需入所依規定請至會客室提出申請即可。

（3） 本(111)年12月1日起停止111年工作證申辦事宜。

9、 承辦單位：

有關工作證、車證申請主辦單位秘書室事務科，承辦人：周映汝小姐，TEL：2353。
